
 

2023 年度，本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等相

关法律规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统计行政执法检查，现将有

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主体名称和数量情况 

本机关现有行政执法主体数量 1个，执法主体名称为北

京市朝阳区统计局。 

二、执法主体的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 

本机关下设北京市朝阳区统计执法检查队，具体负责统

计行政执法检查工作。截止 2023 年年底，统计执法检查队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执法证人员共计 11 人，目前全部

在岗。 

三、执法力量投入情况 

本机关 2023 年度统计行政执法检查参与人员共计 11

人，在岗人员参与执法率 100%。 

四、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 

本机关 2023 年度累计受理并办结公共服务事项基本单

位名录库维护 485 件。 

五、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 

本机关 2023 年度采取日常常规检查、专项查询检查、

迟报催报检查、非现场检查和数据核查方式开展统计行政执

法检查工作。全年共完成检查 1662 家。 



六、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案件的办理情况 

本机关 2023 年度共办理行政处罚案件 73宗。适用简易

程序案件 41 宗，其中：处以警告处罚 41宗；适用普通程序

案件 32 宗，其中：处以警告处罚 13 宗，不予处罚 18 宗，

销案 1宗。以上案件均已办结完毕，无行政强制案件。全年

未发生因行政处罚被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 

七、投诉、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 

本机关 2023 年度尚未受理投诉、举报案件。 

八、行政执法机关认为需要公示的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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